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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韶 关 市 财 政 局
韶 关 市 金 融 工 作 局

中国人民银行韶关市中心支行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关于转发《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

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金融工作局，

经办金融机构：

现将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

政厅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

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〉的通知》

（粤人社规[2022]2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

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规范担保基金运营管理。明确各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

服务机构为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，负责担保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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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运营管理。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在经办银行设立担保基金专

用账户并按照专账管理的要求实行专账核算，将从失业保险基金

提取的担保基金与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安排的担保基金进行分账

核算。对由担保基金提供担保的贷款，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要

独立或会同经办银行共同做好对借款人的尽职调查；对经办银行

已出具征信调查报告的，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可在完成资料审

核后直接出具担保意见。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每季度向当

地财政、人社部门报告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情况，同时向市公共就

业服务机构报备。

二、动态调整担保基金规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历年来

各经办金融机构的实际放贷情况，科学研判分析，在满足担保基

金规模高于所承担贷款责任余额 20%条件下，可适当调整担保基

金规模，具体调整额度由县（市、区）财政、人社部门共同研究

确定报同级政府同意后执行,所释放的资金划入本级国库账户，

纳入财政预算管理，由当地财政统筹安排用于创业担保贷款贴息

支出。

三、加强贴息资金管理。县级人社、财政部门要根据业务开

展情况做好贴息资金年度预算编制工作。人社部门审核贴息申请

需核实其经营状况，出现经营异常、暂停经营等情况的，应暂停

贴息直至经营恢复正常；出现法人代表、经营项目、经营主体等

变更情况的，应暂停贴息，按变更内容提交资料重新审核贴息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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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。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要定期与财政部门开展贴息资金对账

核查工作，确保账目清晰。

四、完善落实奖励机制。按经办银行当年新发放创业担保贷

款总额不超过0.5%给予经办银行工作经费补助,评价项目包括但

不限于放贷量、放贷笔数、贴息量、贴息笔数、担保基金担保笔

数占比、服务重点群体数量等，具体评价办法由各县（市、区）

根据工作实际自行明确。

五、明确部门工作职责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负责担保

基金、财政贴息资金及奖补资金的筹集、管理工作，明确资金来

源，确保及时拨付到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按规定对借款

人资格进行审核，受理贴息资金申请并做好审核和提请拨款工

作。经办银行要健全统计制度，规范业务流程，加强贷后管理，

要按季度向当地财政、人社部门报告创业担保贷款发放使用情

况，对已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单独设立台账，做好贷后管理，定

期跟进了解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，是否按借款合同

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等情况，发生催收追偿的，要及时通报担保基

金运营管理机构、财政、人社等部门。

六、强化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。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，

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对全市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

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、检查。市人社部门牵头，联合市财政、市

金融和市人民银行等部门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的贷款发放、贴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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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、担保基金等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要参照市的做法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。

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韶关市财政局

韶关市金融工作局 中国人民银行韶关市中心支行

2023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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